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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及

「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9 日（四）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審議室 

主席：林委員志峯(召集人)                   紀錄：賴彥伶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後附）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原則先原則同意，並視後續個案

討論情形，確認後再提請委員會審議。 

二、 主要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編號主士 1、主士 2、主士 3、主山 1：依公展計畫書、

圖內容。 

三、 細部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 編號細士 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二) 編號細山 1：原公展內容擬定部分土地為綠地用地之

部分，考慮後續維護管理，同面積修正為道路用地，

另區位修正為計畫範圍之東側及南側，並沿現有道

路用地順接劃設。 

四、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 綜理表編號士林-2、3、4、6，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二) 綜理表編號士林-5、中山-2，有關國產署北區分署針

對該等變更內容原則尊重之書面意見，一併提委員

會審議。 

五、 本案變更編號主內 1（內湖 72號公園）等大型山區公園，

請先安排全體委員至現地會勘後，併本次會議未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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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更內容及公民團體陳情意見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散會（16時 30分） 

  

 


